
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马尔代夫共和国经济发展部 

关于结束中国—马尔代夫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 

谅解备忘录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与马尔代夫共和国经济发展部

（以下合称“双方”） 达成以下谅解： 

一、经过 9 月 15—16 日在北京友好而密集的磋商，双

方确认成功结束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马尔代夫共和国

政府自由贸易协定》（以下简称“中马自贸协定”）谈判。 

二、双方将尽早共同开展中马自贸协定英文版本的法律

文本核对工作。 

三、待法律文本核对完成后，双方将寻求各自政府批准

谈判成果，争取尽早签署中马自贸协定，并在此之后完成剩

余国内审批程序，以使中马自贸协定尽早生效。 

本备忘录于 2017 年 9 月 16 日在北京签署，以中文和英

语写成，两种文本同等作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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